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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201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2018 年,生态环境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

策部署，加强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加大政策解读和回应关切力度，扩

大公众参与，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需要。

一、大力推动落实“五公开”，服务“放管服”改革

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在生态环境领域全面落实决

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要求，推动工作落实。

完善政务公开机制。将政务公开相关要求纳入公文和会议办理程

序中，即在公文、政策文件的起草阶段就明确公文是否公开；在制定

会议方案时就确定会议是否公开报道，确保“五公开”原则落到实处。

加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根据生态环境部“三定”规定并结合生

态环境工作实际，修订原环境保护部主动公开目录体系，制定并公布

《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系统全面地梳理出 19

类 119项公开事项、具体内容和责任单位，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信息

主动公开工作。

严格落实信息发布审核制度。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以及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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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拓展完善和细化公开内容。严格落实公开前保密审查机制，妥

善处理好政务公开与保密关系。强化生态环境部网站信息发布、政策

解读的审核工作，保障信息公开全面、及时、准确。

2018年，生态环境部结合“三定”规定和职能转变要求，进一步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工作。

简政放权，出台“放管服”改革重点举措。公布《关于生态环境

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指导意见》，向社会公开生态环境

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15 项重点举措；公布《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优化公众参与程序和形式。

加强监管，强化“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做好有关行政审批事

项的依据、受理、审批、批复、许可等信息公开工作，及时更新行政

许可事项和办理流程信息；公开全国生态环境系统深化“放管服”改

革转变政府职能视频会议有关情况,以及“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

方式、转变工作作风”等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具体措

施，促进相关工作落地。

优化服务，完善相关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建成“一网通办”服务平台，实现所有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理，

行政审批相关业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办理，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同时，

大力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更新各审批事项办事指南，方便企业

群众办事。建成并运行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集成企业填报、

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动态查询、数据报送和执行报告提交等功能,承担

全国排污许可的申请、核发和日常监管。截至 2019 年 3月 26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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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已有7.7万余家企业注册、4.1万余家企业获得排污许可证、2.1

万余家企业提交执行报告，实现企业最多跑一次的便民服务目标。

二、强化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工作

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发布《中国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

环境监测公报》，全面公开全国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强化水、空气、

土壤和辐射环境质量、自然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信息公开。

（一）大气环境

实时发布主要城市监测数据。发布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

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等 6项指标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AQI）

等信息。

每月发布城市空气质量和排名。将全国空气质量排名发布范围从

74个城市扩大到 169个城市，其中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

城市、长三角地区 41城市、汾渭平原 11 城市、成渝地区 16城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 22 城市，珠三角区域 9 城市和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等重点地区的重点城市；发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和《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自2018年 7月起，每月对 169个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名，发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20 位城市

和相对较差的后 20位城市名单。

公开空气质量预报信息。依托国家-区域-省级-城市四级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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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预报体系,每日公开全国及重点地区未来 7-10 天空气质量形势预

报、污染成因和健康提示信息，每日公开46个重点城市未来 24小时、

48 小时和 72 小时的首要污染物、AQI 指数信息、大气重污染成因和

健康提示信息等，每半月发布全国及重点区域未来 15 日空气质量形

势预报。

（二）水生态环境

发布重点监测断面监测信息。通过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实时

数据发布系统，实时发布全国主要水系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 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等 4项指标监测数据；每周发布《全

国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公开有关指标监测数据、

水质监测断面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公开地表水水质、水源地监测信息。发布《全国地表水水质月报》，

公布主要江河流域、湖泊和水库的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按照《全国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开方案》，定期组织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发布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情况及水质评价结果等

信息。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按月公开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监测信息，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按季度公开相关信息。

发布海水浴场水质信息。共发布 17 期《部分沿海城市海水浴场

水质周报》，公开16个城市 27个海水浴场水质、主要污染物等信息。

公开长江三峡水质信息。发布《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公开长江三峡区域水质、库区支流营养及水华状况。

（三）土壤、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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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态环境管理方面。围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公开有

关信息，发布《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农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和全国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检测实验室名录（增补）等标准、规范性文件。同

时，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发布“一图看懂标准”、标准问答等资料，

加强标准解读宣贯工作。督促省会城市公布污染地块名录，29个省会

城市已公布污染地块名录。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方面。发布《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公开全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和出口

核准等信息。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并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告，公

开《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程序》。印发《关于加强涉重金属

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等文件。

（四）核与辐射安全

在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国家核安全局网站实时发布自动监测站

空气吸收剂量率数据，包括 7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自动站、88个运行核电厂监督性监测系统自动站的空气吸收剂量率实

时监测数据及季度简报。发布《核动力厂运行前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技

术规范》《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技术规范》《核设施实物保护》

《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安全要求（试行）》等标准、导则和规范性文件；

公开民用核安全设备持证单位共205 家企业的名称、证书类别、设备

类别和核安全级别等信息；公开有关企业、单位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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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办理、延续、变更申请的许可通知；公开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境外

单位共 186家境外企业的名称、证书类别、设备类别和核安全级别等

信息。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宣传核安全监管理念。

公布《国家核安全局2017年报》和《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准确

权威发布核安全相关信息。

（五）自然生态保护

围绕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工作，及

时公布自然生态保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相关信息。对山西太宽

河等 5 处申请晋升、吉林黄泥河等 13 处申请调整的自然保护区进行

公示。根据国务院授权，公布黑龙江盘中等 17 处新建保护区、辽宁

五花顶等 10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区划信息。公

布第二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初选名单，其中山西省芮城县等

45个市县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公布第二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初选名单，北京市延庆区等 16 个地

区被评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六）应对气候变化

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中国环境报等渠道，宣传报道中国代

表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卡托维兹大会领导人峰会、中加气候变化部

长级对话，会见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委员等气候变化相关会议情况；

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8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开

我国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采取的系列举措、取得积极进展等有关信

息。公开全国碳市场建设相关政策文件，及时准确披露相关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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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洋生态环境

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海洋垃圾倾倒和入海排污口监管、

统筹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总体思路、

微塑料污染海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和海洋环境

保护法执法检查等方面工作进展。公布《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及其解读材料，公开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此外，在农业农村治理方面，公布《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计划》及其政策解读，全面公开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的总体要求、行

动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信息。

三、加大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力度

（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做好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况信息公开工作。向社会公开第

一轮督察第四批 8个省（区）整改方案，第二批、第三批 14个省（市）

督察整改落实情况和移交问题问责情况。

加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信息公开力度。进驻阶段，

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进驻时间、联系方式等信息，受理群众对

生态环境问题的举报，及时公开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和“一

刀切”等典型案例103 例。通过中央及地方主要媒体通报“回头看”

发现的问题，公开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10省份督察反馈意见。

公开约谈、区域限批信息。公开对银川市、晋城市、邯郸市、阳

泉市、广州市、江门市、东莞市等 29 个地方政府，安徽省林业厅、

重庆市林业局、云南省林业厅等3部门实施约谈的有关信息。公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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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邯郸市、阳泉市等地方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实施区域限

批的相关信息。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栏目和其他主

要媒体宣传报道约谈、限批情况，有效促进了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解决。

（二）生态环境行政许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信息。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

案》要求，推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和竣工环保验收监测

（调查）报告书（表）全本及其审批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及人员

信息等全面公开。全年共公布生态环境部负责审批的55个建设项目环

评审查公示和审批决定、7个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受理公示和审

批决定、10批建设项目环评资质受理公示和审批公告等信息。同时，

围绕强化环评机构、环评工程师管理工作，向社会公开记入诚信系统

的26条环评机构良好行为记录、763条不良行为记录信息，涉及环评

机构453 家次，环评工程师310人次。通过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

台公开端，公开4.1万余家企业的基本信息和排污许可证相关内容。

固体废物和化学品许可信息。将公开要求落实到固体废物和化学

品有关审批工作中，全面公开相关审批信息。公开 26 批次限制进口

固体废物审批信息；公开 23 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简易申报

审批信息、12 批常规申报审批结果信息，以及 12 批有毒化学品出口

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审批结果信息。

核与辐射安全许可信息。按照有关要求，加强核与辐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及其管理信息公开。公开生态环境部负责审批的核与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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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建设项目环评受理信息 18条，环评批复信息10条。公布 4台核电

机组场址选择审查意见书、7 台核电机组首次装料批准书以及 10 台

核电机组运行许可证。公开 2MWt 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加速器

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场址选择审查意见书的审批信息。

（三）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围绕强化监督工作，不断加大相关信息公开力度。制定强化监督

信息公开方案，在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设置“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监督”

和“曝光台”栏目公开相关信息，通过“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以下简称“两微”）等渠道，公开15轮次强化监督发现的

22509 个问题、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通报现场监督情况和典型案例，

发布新闻稿 382篇。公开“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

信息，在“两微”平台开设的专栏上发布通报 30 篇，曝光了一批典

型案例，邀请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记者

跟踪报道，定期通过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相关工作进展。公开打击

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即“清废行动2018”）发现的突出

问题共 1308 个，以及对其中 111 个突出问题挂牌督办的相关信息。

公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度实施情况考核结果信息，先后

3 次公开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公开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专项行动信息，开设“每日简讯”“光荣榜”“曝光台”等栏目，

公开地方黑臭水体治理的经验、成效和问题等相关信息196篇。持续

公开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地环境问题清单和整治进展情况，累

计发布新闻通稿 42篇，公开曝光突出问题 44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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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开展“双随机”监管的基础上，重点推动“一公开”工作，

公开随机抽查信息 59.41 万家次，信息公开率由 2017 年的 29.65%上

升到 85.98%。先后 7次向社会公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配套办法的案件数量和同比变化、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和罚没款金

额等信息。加大对部级挂牌督办案件信息公开力度，对山西绛县天龙

农科贸有限公司异地非法倾倒生产废渣案、长江安徽池州段污染环境

案等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

（四）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2018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施行第一年，生态环境部

加大核安全重要法规规章、政策措施解读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广泛宣传

核安全监管有关规定、理念、机制，准确权威发布核安全相关信息。同

时，利用赴核电厂现场机会积极宣讲和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

法》。推动公众参与和监督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督促涉核与辐射企

业及时公开环境信息。发布民用核安全设备行政审批、境外民用和安全

设备注册登记信息108项，公开8批次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执照信息，

3批次注册核安全工程师信息，10批次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

工证书信息，8批次无损检验人员资格证书信息。公开核电厂和研究堆

核安全有关变更申请批复文件、监督检查报告等监管文件137份。

（五）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和投诉举报

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信息公开，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和

“两微”平台，主动公开了 2017 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和重

大突发环境事件简要情况。在台风“山竹”来临前、金沙江西藏段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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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湖事件发生后，发布新闻通稿及时公开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同

时，在应对各类重特大及敏感突发环境事件过程中，指导督促地方做

好相关信息公开工作。公开投诉举报信息，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

“两微”和《中国环境报》向社会公开 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2 个月

份的全国 12369 环保举报总体情况分析信息。

四、加强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强化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

的宣传贯彻，加强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回应关切等环节的有机衔接。

（一）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

结合生态环境监测、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进展，召开例行新闻发

布会 12 场，11 位业务司局负责人、新闻发言人回应了社会高度关注

的热点问题 145 个。发布新闻通稿 795 篇，答记者问 71 篇，受理媒

体采访申请 181 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解读会、座谈会 53

场，积极回应公众关切。

（二）着力做好政策解读工作

加强《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等重要生态环境政策文件的

解读工作；公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终期考核结果，

及时开展北方地区散煤治理、重点区域秋冬季错峰生产、海洋倾废监

督管理等政策的解读工作。同时，不断丰富政策解读产品形式，设计

制作短视频、H5、“一图读懂”等新媒体产品 40余个，方便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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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态环境政策。

（三）积极为媒体跟踪报道做好服务

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强化监督等工作，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南方都市报、

第一财经日报、澎湃新闻等媒体实地进行伴随式采访做好协调服务工

作，人民日报刊发重要稿件 200 余篇，新闻联播播发专题 40 余条，

焦点访谈播发专题节目 25 期，进一步凝聚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社会共识。

五、拓展政府生态环境信息公开渠道

通过政务服务大厅、部政府网站、手机客户端、新闻发布会、广

播、电视、宣传栏等，不断拓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渠道，主动公开各

类生态环境保护政府信息，着力满足公众生态环境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需要。

（一）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

围绕政府信息公开、在线服务等工作，结合内设机构设置和职能，

对原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进行局部改版，完善网站信息发布渠道，优

化网站栏目设计，努力做到界面友好、使用方便。及时公开生态环境

部“三定”规定及其细化方案、机构职能、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等有

关信息，按要求做好机构改革和职能优化工作过程中的信息公开。

2018 年，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主动公开各类生态环境政府信息

6917 篇，页面浏览量达 9.2 亿次，总访问量达 1.38 亿人次。网站英

文版同步公开重要会议活动、环境要闻、新闻发布等信息，全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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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发布信息534 篇,浏览量 1428万次,访问量达 322万人次。

（二）中国环境报

通过设置公示、公告专版，公开环保政策法规、重要文稿、政府

文件、公示公告、生态环境标准、行政许可事项、强化监督整改等内

容，周一至周五出版，面向全国发行。同步制作电子版报纸，方便公

众网上浏览。

（三）“两微”平台

“两微”紧密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生态环境

部部长谈“放管服”、蓝天保卫战强化监督、“绿盾 2018”、空气重

污染等重点工作和热点问题，全年发布信息 8000 余条。开设并主持

的生态环境部官方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4亿次，被新浪网评为“最佳

政务公开案例”，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权威信息的传递时效。

（四）生态环境部公报

主要刊登环境保护政策法规、规章、公告、通知、行业标准、规

范性文件及其他重要文件，每月印制 8000册，免费向社会公众发放，

全年累计发放近 10 万册；电子版公报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同步

发布。

（五）手机客户端

手机客户端以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为依托，汇聚公开环境要闻、

政务公开、工作动态、热点专题、信息公开等栏目信息，设置“空气

质量”“我与环境”等与公众互动栏目，方便公众第一时间获悉最新

生态环境信息，随时反馈互动身边生态环境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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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范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

2018 年，生态环境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776 件，全部依法

依规予以答复。其中，从申请形式看，信函申请 146 件，占比 18.8%；

网络申请 613 件，占比 79%；其他形式申请 17 件，占比 2.2%；从申

请内容看，主要涉及生态环境质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环境监

测、建设项目环评、法规标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监管执法等内

容。

2018年，办理以生态环境部为被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

案件 13件，其中，7件决定维持，4件决定驳回，1件申请人撤回，1

件未审结。办理以生态环境部为被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应诉案件 17

件，其中，9件一审驳回起诉或诉讼请求，4件原告撤诉，4件未审结。

生态环境部认真依法依规做好依申请信息公开，不断改进服务质

量，没有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七、下一步工作

2018 年，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但与社会公众日

益增长的生态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需要和期待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建设公开平台、丰富公开内容和拓展公开范

围等方面需加大工作力度。

2019年，生态环境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

开工作有关要求，进一步深化政府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一）加强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优化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建设，对发布信息进行科学分类、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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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确保内容准确权威；优化网站版式，根据内设机构职能合理设

置版式，做到访问便捷、界面友好，不断提升公众网上查阅信息、咨

询办事体验和满意度。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功能，优化整合新

划转行政许可系统，强化网上平台功能，完善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流程、

办事指南，夯实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工作成果。

继续发挥手机客户端、“两微”、中国环境报等平台作用，做好生态环

境信息公开、发布和解读工作。

（二）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公众关心关注为重点，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加大生

态环境质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强化监督等

重点领域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力度。积极跟进公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渤

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等重点任务进展、阶段性成果，做好政策解读和回应公众关切相关工

作，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强化生态环境信息公开指导

及时总结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经验和

做法，指导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加大基层生态环境

信息公开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公开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推进生态

环境系统信息公开工作高质量开展。

八、说明

本报告电子版可登录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www.mee.gov.cn）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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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